
附件一 

（場址名稱） 

（應變必要措施/控制計畫/調查及評估計畫/整治計畫）經費預估表 

潛在污染責任人: 
計畫實施者:  

□法人或團體  □自然人 

計畫期程: 第○○次申請核付 

總經費 
 

申請核付

比例 
      ％ 

申請核付

金額門檻 

□未達新臺幣150萬元 

□新臺幣150萬元以上 

附圖 張 說明書 頁 明細總表 頁 

製表人 會計 負責人（或機關首

長） 

  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備註： 

※潛在污染責任人如為法人或團體，申請核付比例達總經費二分之一，且申請核付金

額達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者，應依照政府採購法第四條及相關規定辦理採購

事宜，未依規定辦理者，不予核付。  

環境部填寫，同一案件第一次提送者免填 

1.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定函文號： 

2.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同意變更核定函文號： 



（場址名稱） 

（應變必要措施/控制計畫/整治計畫）明細表 

項次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複價 用途說明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
